
管理学院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管理及考核办法 

 

为落实北京体育大学“使命在肩，奋斗有我”的奋斗目标，规范我

院研究生学术活动管理，进一步激发研究生追踪科学前沿的热情，拓宽

知识面，加强研究生创新能力和独立思维能力，制定如下学术活动管理

及考核办法。 

一、时间安排 

我院各专业研究生（博士、学术型硕士、专业型硕士）在读期间必

须参加学术讲座活动，且在学术会议上进行专题报告交流或在学校认可

的 CSSCI期刊以北京体育大学为通讯单位发表学术论文。学术活动考核

合格者，可以获得学术活动学分 1分。 

1.博士研究生学术活动时间安排 

博士研究生为体育人文社会学专业学生。博士研究生学术活动包括

参加学术讲座和进行学术报告（发表学术论文）。博士研究生的学术活

动学分须在第二学年秋季学期结束前完成，因出国学习等原因未完成者，

须提交由导师签字同意的缓考核申请书，并在正式开题前补交相应证明

材料。学术活动考核不通过者，不得申请毕业论文开题。 

2.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学术活动时间安排 

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包括体育人文社会学（体育管理学方向、体育与

社会方向）专业和公共管理类专业研究生。硕士研究生的学术活动学分

须在第二学年秋季毕业论文开题前完成，因出国学习等原因未完成者，

须提交由导师签字同意的缓考核申请书，并在正式开题前提交相应材料。



学术活动考核不通过者，不得申请毕业论文开题。 

3.专业型硕士研究生学术活动时间安排 

体育硕士专业学位（竞赛组织方向）学生应于第一学年春季学期结

束以前完成学术活动要求，并提交参加学术活动的证明材料，相关材料

交学院审核通过可获得学分。 

二、实施方式 

博士研究生和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在读期间，必须参加学术讲座，进

行学术报告（或发表论文）。学术活动的考核由教研室（导师组）进行

初审，学院学术委员会进行终审。 

三、考核标准 

    1．博士研究生学术活动考核标准 

    （1）博士研究生的学术讲座活动考核标准 

博士研究生在校期间参加专业相关学术活动不少于 10 次，其中

2 次为跨专业的学术报告,每次应及时填写‘学术活动记录’,并提供

学术活动小票，或由学术活动的主持人当场签字确认,其他人不得代

签或补签。完成 10次学术活动可获得 0.5 学分。学术活动的考核由

学院学术委员会负责考核。 

（2）博士研究生的学术报告（发表论文）考核标准 

博士研究生在校期间还须进行学术报告，参加一级以上学术会

议做专题口头报告一次，或两次二级分会组织的学术会议专题口头

报告，可获得 0.5 学分。学术报告活动必须提供参会论文全文，并

提供会议录取通知、参会证明等证明材料。以北京体育大学为通讯



单位发表的第一作者 CSSCI 核心期刊论文，每篇可直接获得 0.5 学

分。 

2.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学术活动考核标准 

（1）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学术讲座活动考核标准 

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在校期间参加专业相关学术活动不少于 10

次，其中2次为跨专业的学术报告,每次应及时填写‘学术活动记录’,

并提供学术活动小票，或由学术活动的主持人当场签字确认,其他人

不得代签或补签。完成 10 次学术活动可获得 0.5 学分。 

（2）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的学术报告（发表论文）考核标准 

硕士研究生须参加学术报告活动。参加二级以上分会组织的学

术会议专题口头报告，可获得 0.5 学分。学术报告活动必须提供参

会论文全文，会议录取通知、论文报告证书等材料。以北京体育大学

为通讯单位发表的 CSSCI 核心期刊论文，第一作者可直接获得 1 学

分。 

3.专业型硕士研究生学术活动考核标准 

专业型硕士研究生参加专业相关学术活动不少于 5 次。每次应

及时填写‘学术活动记录’,并提供学术活动小票，或由学术活动的

主持人当场签字确认,其他人不得代签或补签。完成 5 次学术活动可

获得 1 学分。 

学生还可以参加学术报告活动，参加二级分会组织的学术会议

专题口头报告，可获得 1 学分。学术报告活动必须提供参会论文全

文，并提供会议录取通知、参会证明等证明材料。以北京体育大学为



通讯单位发表的 CSSCI核心期刊论文，第一作者可直接获得 1学分。 

四、其他事宜 

其他未尽事宜，请联系管理学院办公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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